山东理工大学
修购专项和基建工程资金目标

责 任 书

        项 目 名 称：
项 目 单 位：
      项目负责人：

填 报 时 间：
一、项目建设计划简述
	


二、项目建设保障措施简述

	


三、项目单位责任承诺

	1、全面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工作。

2、明确项目负责人，落实好建设和管理责任，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；

3、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实施采购和建设；

4、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不挪用、挤占专项资金；

5、项目完工以及发生重要情况，及时向学校报告情况；

6、因项目论证不充分或论证失误造成项目达不到立项时的建设目标，项目单位负责人每年按项目投资总额的5%向学校交纳补偿金，参与论证人员每人每年按项目投资总额的2%向学校交纳补偿金，直至累计补偿金总额等于投资总额为止。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签章日期


四、项目负责人承诺

	1、全面负责项目实施和建设工作。

2、按照项目建设目标，落实好建设和管理责任，确保建设进度和质量；

3、严格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实施采购和建设；

4、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，严格控制开支范围，保证经济事项真实、合理、合法；

5、项目完工以及发生重要情况，及时向所在单位或学校报告情况；

6、因项目论证不充分或论证失误造成项目达不到立项时的建设目标，项目负责人每年按项目投资总额的5%向学校交纳补偿金，直至累计补偿金总额等于投资总额为止。
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签字日期



五、学校责任承诺

	1、负责审定各修购和基建项目，确定资金支持项目、补助额度和具体实施年度，按进度安排专项资金。

2、对修购和基建项目建设计划实施，以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；

3、对完工项目进行检查验收和绩效考核；

4、对于工作不力、进度迟缓的，调减其专项指标；
5、按修购和基建项目设专户核算，做到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；

6、及时调度资金，保证专项资金优先使用。

计划财务处长签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校长签名：
       签章日期：



注：本责任书一式四份，学校、计划财务处、项目单位、项目负责人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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